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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山县委办公室文件 
 

常委办发〔2022〕29 号 

★ 
 

县委办公室  县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常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职能配置、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乡镇、街道，县级机关各单位： 

《常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

制规定》经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经县委、

县政府批准,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

中共常山县委办公室 

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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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   
第一条 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、浙江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印

发〈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浙委发〔2022〕13 号）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同意湖州市吴兴区和常山县开展“大综合一体化”

行政执法改革的复函》（浙政办函〔2021〕55 号）、《常山

县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机构编制调整方案》（常

编〔2021〕47 号）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常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县综合行政

执法局）是县政府工作部门，机构规格为正科级，挂常山县

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牌子。 

第三条 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

和县委关于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

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集中统一

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负责宣传、贯彻、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以及国家、省和市关于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关规定。

起草全县综合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文件和草案并组织实施。研

究制定综合行政执法的规章、管理考核和工作计划，并组织

检查落实。 

（二）统筹推进全县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数字化建设。协

调和监督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内的重大案件处置和跨区域执法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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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统筹协调制定行政执法年度工作计划，督促落实

年度重点行政执法事项，负责提出协调解决行政执法职责争

议的建议，建立行政执法协调衔接机制和工作制度。协调开

展联合执法行动，组织跨部门、跨区域、跨层级行政执法工

作业务交流。 

（四）负责研究行政执法工作动态，提出加强行政执法

工作建议，推动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，指导乡镇（街

道）开展行政执法工作，承担县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日

常工作。 

（五）负责处理违反综合行政执法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行为的举报、投诉，组织有关综合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

工作过程相关的具体工作和行政应诉工作。 

（六）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，组织开展业务培训，提

高综合执法人员素质。 

（七）负责县智慧城管指挥中心的运行、维护和日常管

理工作；负责数字城管的数据采集、任务交办和完成情况跟

踪；负责全县综合行政执法力量的指挥调度。 

（八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 
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，承担文秘、信息、

政务公开、会务、机要、保密、档案、卫生健康、基建、统

计、后勤、保卫等工作。负责组织协调上级对本部门的考核、

人大政协建议提案办理。负责财务、内部审计、固定资产的

配置管理与政府采购工作；指导办公信息化系统建设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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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政治处。负责队伍建设、作风建设、机构编制、

干部职工人事管理、教育培训、年度考核、劳动工资、职级

晋升、出国（境）管理、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以及新闻宣

传等工作；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；负责党风廉

政建设工作。 

（三）政策法规科（挂案审科牌子）。负责全局法制工

作。负责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研究提出工作方案并组织

实施。承担规范性文件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性审查工

作。承担依法依规设计执法程序、规范自由裁量权和相关行

政执法监督工作。负责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核审查和执法文书、

执法证件管理工作；负责行政处罚的听证、诉讼应诉工作；

协调跨区域和重大复杂案件的查处和组织局案审会等工作；

负责监管部门案件受理和案件全流程管理。负责综合行政执

法人员法律培训和教育工作；负责权责清单的动态调整。 

（四）信访督查科。负责对重点工作和领导交办的有关

工作进行督查督办；负责对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、乱作为现

象进行调查和处理；负责日常工作中执法队伍的行风监督；

负责对全体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、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情

况进行督察；负责信访投诉接收登记、交办审核、督办、回

复等工作；负责平安建设工作。 

（五）城镇管理科。负责组织开展城市管理方面的调研

与政策研究；负责联系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工作；负责城市

管理工作事项交办；负责上级交办市容管理量化标准，组织

市容秩序考核工作；参与各类创建和巩固活动的相关工作；

负责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；负责城市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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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；负责项目建设；承担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职

责。 

（六）综合协调科。负责协调综合执法范围内县级相关

业务主管部门执法配合的有关事宜；协调解决综合行政执法

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完善“综合执法+专业执法+联合执法”的

行政执法体系；负责指导和考核派驻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

执法中队规范化运行；负责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（掌上指

挥）案件受理；负责组织协调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内重大案件

处置、专项执法活动和跨区域、跨部门联动执法行动；负责

组织跨部门、跨区域、跨层级行政执法工作业务交流；负责

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等工作；承担综合执法指导办

公室日常工作。 

第五条 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编制 9 名。县综合行政

执法局设局长 1 名、副局长 4 名（其中 1 名兼任指导办专职

副主任）；股级职数 9 名。 

第六条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

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 

第七条 本规定由中共常山县委员会、常山县人民政府负

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常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

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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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电子版） 

中共常山县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24日印发


